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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6675的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6675是玩具安全系列标准,包括以下部分:
———基本规范(GB6675.1);
———通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机械与物理性能(GB6675.2)、易燃性能(GB6675.3)、特定元素的迁

移(GB6675.4);
———特定要求,是针对特定产品的要求。
本部分是玩具安全的基本规范部分,适用并符合系列标准通用要求、特定要求及GB19865的玩具

产品视为符合本部分相关要求。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6675—2003《国家玩具安全技术规范》,本部分与所部分代替GB6675—2003《国家

玩具安全技术规范》的第3章至第8章的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第1章范围,体现了本部分作为基本规范,对适用对象和不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扩大了适用

对象,并按照玩具类别和非玩具类别规范了不适用范围。
———第5章技术要求,本部分只进行原则性规定,条款和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 增加5.1.10、5.1.11;
● 增加5.2.3;
● 增加5.3.1、5.3.2、5.3.7;
● 修改原标准4.3为现部分的5.3.3;
● 增加5.4、5.5、5.6;
● 修改原标准4.4为现部分的5.7.1、5.7.2和附录A。

———关于第6章实施与监督,根据我国实施的CCC制度和召回制度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 修改6.4、6.6;
● 增加6.5。

———第7章法律责任进行编辑性修改。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玩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3)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中山市隆成日用制品有限公司、

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骅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小白龙动漫玩具实业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玩具实验室、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旭华、刘唐书、雷再明、陈钊仁、颜刚华、黄理纳、王龙、张艳芬、黄开胜、彭心宇、

桂国球、郭祥彬、唐年生。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6675—1986、GB6675—2003。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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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

1 范围

GB6675的本部分规定了玩具的基本安全要求及其实施与监督、法律责任等,基本安全要求包括机

械和物理性能、易燃性能、化学性能、电气性能、卫生要求、辐射性能和标识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设计或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玩具,也适用于不是专门设计供玩耍、但

具有玩耍功能的供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
本标准适用于预定供境内销售和使用的玩具(含试用和免费赠送的玩具)。
本部分不适用于以下玩具:
● 公用活动场地的设备;
● 公用自动娱乐设备,不论是否需要投币;
● 装配有内燃机的玩具车辆;
● 玩具蒸汽机以及装有玩具蒸汽机的玩具;
● 投石器/弹弓。
下列产品在本部分中不认为是玩具:
● 节假日或庆典用装饰品。
● 收藏品,在产品或其包装上附有清晰可见、易于辨识的标志,说明供14岁及以上收藏家使用。

该类别的示例:
———按比例缩小的精细模型;
———按比例缩小的精细模型的组装工具包;
———民族玩偶和装饰玩偶及其他类似物品;
———具有历史意义的玩具复制品;
———仿真武器。

注:仿真武器应符合公安部相关规定。

● 运动器材,包括供体重20kg以上儿童使用的轮式溜冰鞋、单排轮滑鞋、滑板等。
● 鞍座的最大高度大于435mm的自行车。
● 预定用于运动或在公路或公共道路上使用的踏板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 预定用于在公路、公共道路、人行道上行驶的电动车。
● 预定供在深水区使用的水上运动器材、儿童学习游泳用器具(如游泳坐垫、游泳辅助用具等)。
● 拼块超过500个的拼图。
● 除水枪外的使用压缩空气的枪。
● 弓弦的最大松弛长度大于120cm的弓箭装置。
● 烟花爆竹,包括非玩具专用火药帽。
● 带有尖头弹射物的产品和游戏用具,如带有金属尖头的飞镖或标枪等。
● 功能性教育产品,如电炉、电熨斗或其他在高于24V的额定电压下工作的功能性产品,仅用于

在成人监督下、专门为教学目的使用。
● 在学校或其他成人指导者监督下在教育环境中使用的教育产品,如科学器材。
● 用于使用互动软件和连接辅助设备的电子设备,如个人电脑和游戏操纵台等。但不包括专门针

对儿童设计和使用、自身具有游戏功能的电子设备或其辅助设备,如专门设计的个人电脑、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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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游戏手柄或方向盘等。
● 用于娱乐休闲的互动软件,如电脑游戏及其存储介质(如CD等)。
● 婴儿安抚用品。
● 儿童感兴趣的灯具。
● 玩具用变压器。
● 非玩耍用途的儿童用饰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的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296.1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1部分:总则

GB5296.5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5部分:玩具

GB6675.2 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T28022 玩具适用年龄判定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玩具 toy
设计或预定供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所有产品和材料。

3.2 
水上玩具 aquatictoy
充气或不可充气的,能承载儿童体重并在浅水中游乐用的玩具。

3.3 
电玩具 Electrictoys
至少有一种功能需要使用电的玩具。

3.4 
功能性产品 functionalproduct
预期为成人使用的产品、器具或装备发挥同样功能,或使用方法相同,本身可能是以上产品、器具或

装备的比例模型产品。

3.5 
功能性玩具 functionaltoy
通常是与成人使用的某些产品、器具或设备具有相同的功能和使用方式的比例模型玩具。
示例:加热炉。

3.6 
设计速度 designspeed
由玩具的设计决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潜在运行速度。

3.7 
活动玩具 activitytoy
预定供家庭使用,通常连接至横梁或带有横梁,可承载一个或多个儿童体重的玩具,预定供儿童在

其内部或上面玩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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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秋千、滑梯、旋转木马和攀爬架。

3.8 
化学玩具 chemicaltoy
一种应在成人监护下使用的直接操作化学物质或混合物,并适用某一年龄段使用的玩具。

3.9 
嗅觉板游戏玩具 olfactoryboardgame
一种旨在帮助儿童学习辨识不同气味和香味的玩具。

3.10 
化妆套具玩具 cosmetickit
以辅助儿童学习制作诸如香料、肥皂、面霜、洗发水、沐浴液、唇彩、口红或其他化妆品、牙膏和护发

素等为目的的玩具。

3.11 
味觉游戏玩具 gustativegame
以允许儿童制作糖果或菜肴,其中涉及使用食品成分如糖果、液体、粉末和香料等为目的的玩具。

3.12 
伤害 harm
身体上的损害或给健康带来的其他损害,包括对健康的长期影响。

3.13 
危险 hazard
潜在的伤害源。
注:术语“危险”可被定义为可预见的伤害的原因或性质(如电击危险、折叠夹持危险、剪切危险、中毒危险、火灾危

险、淹没危险)。

3.14 
风险 risk
某种会造成伤害的危险发生的概率以及造成伤害的严重程度。

3.15 
预期使用 intendeduse
按照玩具供应商提供的信息(使用说明)的方法使用产品。

3.16 
正常使用 normaluse
按玩具的操作说明,或按传统或习惯的、明显的玩具玩耍方式。

3.17 
可预见的合理滥用 reasonablyforeseeableabuse
按非供应商推荐的方法使用玩具,但在正常情况下可能发生的使用方式,包括通过把玩具组合等儿

童的正常自由行为。
示例:拆卸、跌落或用非推荐方法使用玩具。

3.18 
可拆卸部件 detachable/removablecomponent
玩具上预定不用工具就能拆卸的零件或部件。

3.19 
可触及 accessible
玩具部件或零件按GB6675.2中描述的可触及探头轴肩之前的任何部分所接触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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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包装 packaging
购买玩具时的附属物,但不具玩耍功能。

3.21 
弹射物 projectile
被发射出去能在空中自由飞行或作弹道飞行的物体。

3.22 
弹射玩具 projectiletoy
通过由儿童给予的能量或由可贮存和释放能量的弹射机构发射弹射物的玩具。

3.23 
仿制防护玩具 simulatedprotectiveequipment
设计给配戴者用作模拟保护身体的玩具。
示例:玩具头盔、玩具护目镜、玩具防护面具。

3.24 
玩具自行车 toybicycle
带或不带稳定装置的、鞍座高度小于或等于435mm,仅以骑车人的人力特别是借助于脚踏板来驱

动的两轮车。

3.25 
易燃性能 flammability
一种材料或产品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起火燃烧的能力。

3.26 
声响玩具 acousticstoy
通过手摇、挤压或自身带有扬声器的发声玩具。
示例:摇铃、挤压声响玩具、玩具电话。

3.27 
玩具火药帽 percussioncaps
通常用于玩具中激发火药帽而发出声音的部件。

3.28 
玩具化妆品 toycosmetics
儿童扮演角色时涂饰用或给玩具(如玩偶等)涂饰用的产品。

3.29 
制造商 manufacturer
自行设计或制造、或由他人设计或制造玩具、最终以自己的名称或商标进行销售的自然人或法人。

3.30 
召回 recall
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对存在缺陷的儿童玩具,由生产者或者由其组织销售者通过补充或修正消费

说明、退货、换货、修理等方式,有效预防和消除缺陷可能导致的损害的活动。

4 总则

本部分旨在规范保证玩具产品质量,最大可能地保护儿童的生命和健康,维护用户和消费者的利

益。投放市场的玩具在其可预见的正常使用期限内,应当符合本部分要求。
玩具安全的目的是儿童在正常使用或可预见的合理滥用下,最大程度地避免因玩具自身的某些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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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给儿童造成伤害。这些缺陷可能来自设计、制造工艺或制造材料。这些伤害可能有:

a) 中毒(毒性)和其他有害物质的伤害;

b) 烧伤和烫伤;

c) 窒息,勒死;

d) 咽下或吸入异物;

e) 跌倒;

f) 电击;

g) 溺水;

h) 其他机械伤害,包括切伤、撕裂、擦伤、眼伤、头伤和听觉伤害。
符合本部分要求的玩具将会减少按玩具预定方式使用(正常使用)和非预定方式使用(可预见的合

理滥用)所引起的潜在危险。
玩具及其包含的化学品应保证儿童按预定方式使用玩具、或考虑到儿童的正常行为而按可预见的

合理滥用的方式使用玩具时,不应损害使用者或第三者的安全或健康。
特定年龄组使用的儿童玩具的安全要求是根据各年龄组儿童的智力和体力及应对危险的能力而制

定的。应当考虑到使用者及在适当情况下其监护人的能力,特别是当玩具只供36个月以下儿童或其他

特定年龄群体使用时。

5 技术要求

5.1 机械和物理性能

5.1.1 玩具、玩具部件及固定玩具的紧固部件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适用时,应有足够的稳定性以承受

使用中可能受到的应力,以防止玩具因破裂、变形而引起伤害危险。

5.1.2 玩具上可触及边缘、突出物、绳索、电线和紧固件的设计和制造,应保证尽可能减少与其接触时

产生伤害危险。

5.1.3 玩具的设计和结构应避免玩具部件的活动对人体产生危险,或将此危险减少到最低程度。

5.1.4 玩具在设计和制造时应确保:

a) 玩具及其部件不应存在任何绞扼窒息的危险;

b) 玩具及其部件不应存在堵塞口鼻腔外部呼吸道、隔绝空气流通而导致的窒息危险;

c) 玩具及其部件的尺寸应不得由于楔入口腔咽喉或堵塞下呼吸道入口、隔绝空气流通而导致窒

息危险;

d) 明确预定供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玩具部件及其可拆卸部件的尺寸不应能被儿童吞咽

或吸入,本要求同样适用于预定放置于口中的玩具、玩具部件及其可拆卸部件;

e) 玩具销售时采用的包装不应存在任何勒死或因堵塞口鼻腔外部呼吸道而导致的窒息危险;

f) 食物中或与食物混在一起的玩具应单独包装,且其包装的尺寸应避免被儿童吞咽或吸入;

g) 禁止牢固附着于食品、且须先吃掉该食品方可直接接触到的玩具,其他直接附着于食品上的玩

具的部件应满足c)和d)的要求。

e)和f)中的球形、卵形或椭圆形玩具包装及其可拆卸部件,或任何带有圆形端部包装的圆柱状玩

具,其尺寸应不存在由于楔入口腔咽喉或置于下呼吸道入口而导致窒息危险。

5.1.5 水上玩具的设计和制造应尽量考虑按照玩具的推荐使用方法,尽可能减少玩具失去浮力和儿童

失去支撑的危险。

5.1.6 对于进入其内部且进入后对进入者构成封闭空间的玩具,应配备使进入者能容易从里面开启的

出口。

5.1.7 对于能令使用者移动的玩具,其设计和制造应确保应尽可能配备适用于这类玩具且与玩具动能

5

GB6675.1—2014

订
单
号
：
0
1
0
0
1
9
0
5
1
0
0
4
1
2
7
5
 
 
防
伪
编
号
：
2
0
1
9
-
0
5
1
0
-
0
4
2
6
-
4
1
0
1
-
9
2
1
7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相匹配的制动系统,该系统应便于使用者操作,且不应对使用者或第三方造成弹出或人身伤害。
电力驱动的乘骑玩具最大设计速度应予以限制,以便将伤害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5.1.8 弹射玩具的形式和结构以及玩具依此设计目的发射的弹射物所具有的动能,应考虑到该玩具的

特性,不得对使用者或第三者造成人身伤害。

5.1.9 玩具应确保:

a) 玩具的任何可触及表面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均不应造成伤害;

b) 玩具内含有的液体和气体所达到的温度或压力,应不致于导致其从玩具中溢/逸出(除因玩具

的正常功能所必需)而造成灼伤、烫伤或其他人身伤害。

5.1.10 声响玩具在设计和制造时应确保其发出的最大脉冲噪声和连续噪声不应损害儿童听力。

5.1.11 活动玩具在设计和制造时,应尽可能减少其对身体部位的挤压和限制、或令衣服受到牵绊,以
及跌倒、冲击和溺水等危险。特别是一个或数个儿童在其表面玩耍的玩具,其表面设计载荷应可承受这

些儿童的体重。

5.1.12 类似仿真武器玩具在设计和制造时应确保:

a) 不应被公安部《仿真枪认定标准》认定为仿真枪。

b) 弹射玩具不得以火药作为发射能源。

c) 弹簧式长枪、手枪、弓弩、射豆枪等弹射玩具的枪机组件和弹射物不得用金属和足以对人体造

成伤害的材料制造。

d) 枪管、枪口、枪匣等主要部位要有两种以上的鲜艳颜色明显区别,外观颜色不得以黑、灰黑和仿

金属涂层。鲜艳颜色面积要占总面积的二分之一以上。

e) 外形尺寸比例和结构应与制式枪支要有较大差异。

5.2 易燃性能

5.2.1 玩具在儿童所处的环境中不得构成危险的燃烧因素。玩具组成材料应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

a) 如果直接暴露于火焰、火花或其他潜在火源时,材料不应燃烧;

b) 不应续燃(离火即灭);

c) 如果被点燃,火焰蔓延速度应缓慢;

d) 不考虑玩具的化学成分,玩具的设计应能从结构上延缓燃烧过程。
上述材料不得对玩具所用的其他材料构成引燃的风险。

5.2.2 玩具因功能所需而含有国家规定的危险物质或制剂,特别是化学实验、模型组件、塑料/陶瓷模

压、上釉、照相或类似活动所用的材料和装置,不得含有因其挥发性不燃成分失去后而变为易燃的物质。

5.2.3 除玩具火药帽外,玩具本身不得为爆炸物,或含有对儿童本身或第三方造成伤害的易爆物质或

成分。

5.2.4 玩具,特别是化学游戏玩具,不得含有下列物质:

a) 混合时,会因化学反应或加热而引起爆炸;

b) 当与氧化物混合时会引起爆炸;

c) 含有在空气中易燃和易于形成易燃或易爆气体/空气混合物的挥发性成分。

5.3 化学性能

5.3.1 玩具产品在正常使用及经滥用试验后所暴露的化学物质,不应给人体的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5.3.2 玩具产品所使用的材料应符合国家在某些领域产品或禁用危险物的法律规定。

5.3.3 供特定年龄组的玩具产品中的材料和部件中可迁移元素(锑、砷、钡、镉、铬、铅、汞和硒)不应超

过表1中的最大允许限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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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玩具产品中可迁移元素的最大限量

玩具材料

元素限量/(mg/kg玩具材料)

锑

(Sb)
砷

(As)
钡

(Ba)
镉

(Cd)
铬

(Cr)
铅

(Pb)
汞

(Hg)
硒

(Se)

指画颜料 10 10 350 15 25 25 10 50

造型粘土 60 25 250 50 25 90 25 500

其他玩具材料(除造型粘土和指画颜料) 60 25 1000 75 60 90 60 500

5.3.4 玩具产品在考虑可能的接触途径时应包括吞咽、舔舐、吮吸、长时间与皮肤接触等途径,玩具产

品在正常使用或可预见的合理滥用测试后儿童不能通过上述所列接触途径接触的玩具材料和部件应免

除5.3.3的要求。

5.3.5 玩具化妆品除符合化妆品有关规定外,其可迁移元素应符合表1中有关指画颜料的最大允许限

量要求。

5.3.6 玩具产品中的液体应避免儿童接触及吞食;如果可能被接触或吞食,则应是安全的。

5.3.7 玩具产品应使用安全的塑料添加剂。可触及的玩具材料和部件中塑化材料的6种增塑剂(DBP、

BBP、DEHP、DNOP、DINP、DIDP)的含量不得超过表2规定的限量要求。

表2 限定增塑剂类别和限量要求

范围 限定增塑剂类别及对应CAS 限量/%

所有 产 品 包 括 可 放

入口中的产品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CAS84-74-2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CAS85-68-7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 CAS117-81-7

三种增塑剂总含量≤0.1

可放入口中的产品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 CAS117-84-0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
CAS68515-48-0

CAS28553-12-0

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CAS26761-40-0

CAS68515-49-1

三种增塑剂总含量≤0.1

  注:对于单一样品的单一材料的取样量不足10mg时予以豁免。

5.4 电气性能

5.4.1 玩具的供电额定电压不应超过24V直流(DC)或等效交流(AC)电,且玩具的任何可触及部件间

的电压差不应超过24V直流或等效交流电。玩具内部任何两个导体间的电压差不应超过24V直流电

或等效交流电,除非产品能保证即使在破损情况时,不应导致有害的电击或任何风险。

5.4.2 玩具部件如果可连接到或可能接触到会导致电击的电源,该部件应与其电线或导电体一起进行

适当地绝缘和机械保护,以防止发生电击等风险。

5.4.3 电玩具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所有直接可触及的表面能达到的最大温升不应导致使用者被灼伤。

5.4.4 在可预见的故障条件下,玩具应提供保护以防止可能由供电电源引起的电危险。

5.4.5 电玩具应提供充分的火灾防护。

5.4.6 玩具的电源变压器、电池充电器、适配器不认为是玩具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应符合国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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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安全标准的要求。

5.4.7 带有电子控制系统的玩具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在正常使用条件和由于系统本身失效或外部因

素导致电子系统开始发生故障或失效时,玩具均应是安全的。

5.5 卫生要求

5.5.1 玩具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符合卫生和清洁要求,以避免任何感染、致病和污染的风险。

5.5.2 供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的设计和制造应确保能进行清洁。纺织品类玩具应可进行清

洗,除非其包含的内部装置经洗涤后会导致损坏。玩具按照其特点和制造商的洗涤说明进行洗涤后,仍
应符合本部分要求。

5.5.3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玩具及其部件和包装的材质应符合国家有关与食品接触材料的卫生要求。

5.6 辐射性能

5.6.1 电离辐射(即放射性)

玩具的设计和制造应避免产生电离辐射伤害。

5.6.2 光辐射

玩具的设计和制造应避免产生光辐射伤害。

5.7 玩具标识

5.7.1 玩具使用说明

玩具的适用年龄标识应符合GB/T28022。
玩具使用说明应符合GB5296.1和GB5296.5强制性条款要求。

5.7.2 玩具警告标识

玩具警告标识应包括:

a) 为确保玩具使用安全,如需要,应提醒使用者或其监护人对于玩具使用中所涉及的内在危害和

伤害风险,以及如何避免上述危害的风险。附录A中列出了部分类别玩具规定的警告语,应
当使用其所给出的措辞。

b) 警告语与玩具的预期使用目的相冲突的,不应在玩具上加贴一种或多种附录A所规定,并由

其功能、尺寸和特性确定的特别警告语。

c) 制造商在玩具本体、标签、包装、有必要时在玩具随附的使用说明上的警示标志应当清晰可见、
易于辨认和了解、且明白无误。不带包装的小玩具也应当附有适当的警告。

d) 警告语应当以“警告”、“注意”开始。

e) 对在玩具购买起决定作用的警告语,如标注使用者最小或最大年龄及附录A中规定的适用警

告语,应出现在消费包装上,或令消费者在购买前能够清楚的看到,且包括网上购物的情形。

f) 电玩具应有电气安全的标识和使用说明,以提醒监护人和使用者合理地使用玩具,避免发生

危险。

6 实施与监督

6.1 生产、销售和进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从事玩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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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严格执行本部分。不符合本部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

6.2 检举、申诉和投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及全体公民有权检举、申诉、投诉违反本部分的行为。

6.3 监督检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对玩具(产品)质量实施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

监督检查制度。

6.4 安全认证

本部分涉及的安全认证工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如国家对童车、塑胶玩具、电玩具、
金属玩具、弹射玩具、娃娃玩具实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

6.5 召回

对于存在同一性的、危及儿童健康和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玩具,按《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执行。

6.6 其他市场准入管理制度

本部分涉及的其他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7 法律责任

对违反本部分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8 其他

本部分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局)负责解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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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警  告

A.1 一般性警告

玩具对使用者的限制应当至少包括使用者的最小或最大年龄限制;适用时,还应包括使用者的能

力、最小或最大体重、以及需要确保玩具仅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A.2 对使用某些类别玩具时预防措施的特别警示

A.2.1 不适合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

对36个月以下儿童可能构成危险的玩具应附警告,例如:“警告:不适合36个月以下儿童使用”或
“警告:不适合3岁以下儿童使用”或采用图A.1图标。

图 A.1 年龄警告的图标

这些警告应当附简单注释,其可出现在说明书中,对此警示所针对的特别危害予以说明。
本规定不适用于那些由于其功能、尺寸、特性和性能或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明显不适合36个月

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

A.2.2 活动玩具

活动玩具应施加以下警告:
“注意:仅限于家用。”
在适当情况下,系在横梁上的活动玩具及其他活动玩具应随附必要说明,提醒使用者需要定期对主

要部件(悬架、固定装置、锚式固定装置等)进行检查和保养,并指出如果不实施这些检查,则玩具有可能

垮塌或翻倒。
使用说明还应提供玩具的正确安装方法,并指出如未正确安装,有些部件可能会出现危险。还应当

提供与玩具适于放置的平面相关的具体信息。

A.2.3 功能性玩具

功能性玩具应施加以下警告:
“注意:仅在成人直接监护下使用。”
此外,通常如果玩具是某装置或产品的比例模型或仿制品,则此类装置或产品可能出现的危险应在

随附的使用说明书予以说明,告知使用者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并警告:如果不采取这些预防措施,使用者

将会遇到的危险。同时还应指出,此玩具不得让低于某一特定年龄的儿童接触到,以上所指的特定年龄

应由制造商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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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化学玩具

A.2.4.1 在不违背关于危险物质或混合物的分类、包装和标签的使用法律所规定的条款适用情况下,
含有内在危险性物质或混合物的玩具的使用说明书应表明对这些危险物质或混合物危险特性的警告,
并阐明使用者为避免其相应危害应采取的预防措施。对于这些危害,可按不同的玩具类型予以简要说

明。对于使用此类玩具引起的严重事故时采取的急救措施也应加以说明。同时还应指出,此玩具不得

让低于某一特定年龄的儿童接触到,以上所指的特定年龄应由制造商指定。

A.2.4.2 除了A.2.4.1中规定的说明外,化学玩具还应在包装上标注以下警告:
“警告:不适合××岁以下儿童,应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下列玩具尤其应被视为化学玩具:成套化学用具、塑制嵌入玩具、小型制陶用具、使用过程中有化学

反应或类似物质改变出现的上釉、摄影和类似玩具。

A.2.5 各式滑冰鞋、旱冰鞋、直排轮滑鞋、滑板、滑板车和玩具自行车

这些玩具应施加以下警告:
“警告:应穿戴防护装备,不得在公共交通道路上使用。”
此外,使用说明应提示:此类玩具需要很高的技巧,为保证使用者和第三方免受跌伤和碰撞伤害,请

谨慎使用。还应指明推荐使用的一些防护装备(头盔、手套、护膝、护肘等)。

A.2.6 水上玩具

水上玩具应施加以下警告:
“警告:应在成人监护下且浅于儿童自身可及的水深内使用。”

A.2.7 与食品接触的玩具

包含于食物中或与食品混合在一起的玩具应施加以下警告:
“警告:内含玩具,需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A.2.8 仿制防护玩具

仿制防护玩具应施加以下警告:
“本玩具不具备防护能力。”

A.2.9 以绳索、软线、松紧带或皮带捆扎于摇篮、婴儿床或手推婴儿车上的玩具

以绳索、软线、松紧带或皮带捆扎于摇篮、婴儿床或手推婴儿车上的玩具应在其包装上施加以下警

告,该警告还应同时永久地标注于玩具本体:
“为避免可能的缠绕伤害,请在儿童试图以爬行姿势使用手膝站立时移除此玩具。”

A.2.10 嗅觉板游戏玩具、化妆套具玩具和味觉游戏玩具包装中的芳香物质

嗅觉板游戏玩具、化妆套具玩具和味觉游戏玩具包装中如含有致敏性芳香物质,则应施加以下

警告:
“本品可能含有致敏性芳香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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